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
院内工程项目（不含基本建设项目）
竣工结算审核服务需求文件

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院内工程项目（不含基本建设项目）竣工结算审核服务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为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，出具工程项目（不含基本建设项目）的竣工结算审核报告（项目范围为竣工验收时间在2025.12.1-2026.12.31的工程项目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服务要求
1.资质要求：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项目负责人具有全国注册一级造价工程师资质。
2.服务时限要求：咨询人应在接到委托人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起30天内出具咨询成果文件。如因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完整或需要澄清，咨询人应在收到资料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提出，该时段不计入审核时限。对于重大项目或情况特别复杂的项目，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后，时限可适当延长。



（三）服务质量
除满足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》(GB/T51095)、《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》(CECA/GC3-2010)、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》(CECA/GC7)和《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标准》(川建价师协〔2017〕11号)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新要求标准外，遵守行业职业准则、职业道德规范和廉洁从业纪律规定。
三、服务方案及报价
1.服务方案(格式自拟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人员配置方案、质量保障措施、进度计划等)。
2.报价方式：本项目的报价报送基础审核费，参照《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参考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川建价师协〔2022〕56号）工程竣工结算审核项目收费标准作为基数计取，报下浮比例（单个项目审核服务费计算公式=按基准收费标准计算出的金额×(1-X%)）；同时报单个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最低服务收费。供应商报价应包括人工费用（人员工资、福利、社保等）、加班费、现场办公费用、设备费、交通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，采购人不再另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
